
烟台市莱山区第三实验小学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申请指南 

尊敬的家长： 

您好！ 

2022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资助工作现已开始，为让您更深入了解

资助政策的具体内容和要求，特以一封信的形式发给您，请仔细阅读，有

申请意向的家长可以单独与班主任联系，领取资助申请表， 如实填写后

交回班主任处。 

一、资助项目名称 

义务教育阶段非寄宿生生活费补助 

二、资助范围 

区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具有正式注册学

籍的在校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学生。其中，属于建档立卡户学生不受“在

籍在校”条件限制。 

三、认定依据、等级及条件 

（一）认定依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主要依据家庭经济因素、特

殊群体因素、突发状况因素、学生消费因素及其它影响家庭经济状况的有

关因素等。 

1.家庭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家庭收入、财产、债务等情况。 

2.特殊群体因素。主要指是否属于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最低生活

保障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孤残学生、烈士子女、家庭经济困难残疾

学生及残疾人子女等情况。 

3.突发状况因素。主要指遭受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突发意外事件等情

况。 

4.其它影响家庭经济状况的有关因素。主要包括家庭负担、劳动力及

职业状况等。 

学校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困难等级以学生所持的《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认定申请表》和相关材料为评定依据，结合被评定者所在班级的民主

评议结果进行综合认定。 

（二）认定等级：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困难程度

的认定等级，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即： 

A类：家庭经济特别困难 

B类：家庭经济困难 

C类：家庭经济一般困难 



（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条件： 

A类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 

家庭境况特别困难，无直接经济来源，学生本人每月可获得的全部生

活费用在烟台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下，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 

1、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

孤残学生、烈士子女、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等，无直接经

济来源，仅靠政府救济的； 

2、家庭成员主要劳动力长期患病或残疾，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或家庭

成员老弱幼小，没有直接经济来源，无生活依靠的； 

3、家庭发生重大事件而造成经济特别困难的； 

4、因灾害导致“三无”（无房屋、无父母、无收入）的。 

B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家庭收入低或无固定经济收入，学生本人在校的基本学习、生活得不

到经济保障的，每月获得的全部生活费用在烟台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以下，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 

1、家庭人口多，家庭成员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正接受非义务教育子女

的； 

2、父母有一方或双方下岗，或者父母有一方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的； 

3、家庭遭遇不可抗力或自然灾害的； 

4、家庭因突发性变故造成人身及财产重大损失的； 

C类家庭经济一般困难学生： 

家庭收入较低，学生本人在校的学习、生活只能得到基本的经济保障，

每月获得的全部生活费用在烟台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下，且符

合下列条件之一者： 

1、家庭遭遇突发事件导致家庭收入大幅降低的； 

2、单亲家庭且收入低的； 

3、家有病人需要常年治疗的； 

4、其他情况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 

四、认定程序 

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监护人）向学校提出申请，填写《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低保证明、残疾人证书、下

岗证或失业证、医院诊断证明或街道居委会证明）。经所在班级、学校评

审、公示，无异议后，学校逐级上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予以资助。

申请方提供的所有材料必须真实有效，如有不实，要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五、认定时间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原则上每学年进行一次，每年 9月集中受

理。 

六、资助方式 

经学校审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每生每学年 500

元生活补贴。  

 

 

 

 

 

 


